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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离职总会陷入的误区



对“裁员”法律概念的误区



对“裁员”法律概念的误区

《劳动合同法》第41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
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
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经济性裁员——条件限制

要求人数达到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

• 依企业破产法重整

•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 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 其他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经济性裁员——举证限制

• 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重整的裁定书。

•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需要对企业相关财务状况进行举证，如果企业的

财务状况良好而进行裁员，这将会导致裁员实质转化为违法解雇。

• 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在这里，变更合同为前置条件，用人单位未经变更劳动合同即裁员，也属于违法解

除合同。）

•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的。“客观经济情况”一般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

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兼并、分立、合资等。



 经济性裁员——程序限制

• 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经济性裁员——除外条件

《劳动合同法》第42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

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济性裁员——留用条件

• 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 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特殊人群的误区



特殊人群误区

案情背景：

2019年5月24日，在项目结束的前一天，74名员工当中有4名员工未签约，其中

有一名哺乳期员工，哺乳期结束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

鉴于公司的替代方案是提前解散终止劳动合同，那么对未签约的4名员工，公司

该何时启动单方终止？



特殊人群误区

《劳动合同法》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

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特殊人群误区

法律依据 适用人群 适用范围

《劳动合同法》第42条： 劳动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
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
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
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工伤

 医疗期

 三期

 临退休

 其他



特殊人群误区

 《劳动合同法》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劳动合同法》第4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
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
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N+1”的执念



“N+1”的执念

《劳动合同法》第40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真正的风险——群体性事件





二、员工真正在意的不一定是补偿金



1.员工的需求是什么？



王超的故事



Tracy的故事



2.如何挖掘利益？



三、打通离职沟通技巧



1.高级的控制：
对方永远有选择权



2.大多数人害怕失去



3.当对方说“我也有律师”



4.用替代方案计算时间成本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条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

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

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5.掌握程序设定权



6.慎用高压谈判策略



四、离职沟通5要素



1.标准的力量



安保公司的故事



三期之友



2.权威性



3.先施惠



司机停车



4.相似性



5.自控



五、敏感表达



一段糟糕的离职面谈录音



分享事实经过



“小张，你这个月一共请假了两周，另外，我看了你和小李的沟通邮件，你

们一共就项目的问题发生了3次比较严重的争吵，而且，因为你经验

不足，数据一共算错了5次，有一次给公司直接造成了3000

元的损失。”



分享事实经过

有进有退地
说出想法



“小张，你这个月一共请假了两周，公司的很多工作都是停滞的，这对于公司的影响非常

大，另外，我看了你和小李的沟通邮件，你们一共就项目的问题发生了3次比较严重的争

吵，你很直接这点我很喜欢，也看得出你是真的在为项目着

急，但坦白说，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大家都不注意沟通方法，

团队就没有凝聚力，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因为你经验不足，

数据一共算错了5次，有一次给公司直接造成了3000元的损失，坦白讲，我对你的

能力有些不信任了。”



分享事实经过

有进有退地
说出想法

征询对方观点
并确认感受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或者这里面有什么误会，你可以澄清一下。



六、高频离职问题的应对



1.你这不是协商！！

2.为什么不是2n？

3.为什么年休假不是三倍?

4.失业保险能否领取？

5.我该上多少税？

6.某公司给n+6

7.为什么“1”不是平均工资？

8.我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你们不能跟我解除！

9.没提前一个月通知，太突然了！



谢谢~


